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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重组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创智科技自 2007年 5月起暂停上市，至今尚未复牌交易。本次

能否征集到满足条件的重组方，以及征集到重组方能否尽快顺利实施重组，均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大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011年计划向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公司于 2012 年 1月 16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方案，但由于股东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最终

方案未能获得表决通过。虽然董事会认为大股东推出的重组方案能够改善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但本着充分尊重中小投资者意愿，进一步选择、优化公司重组方案，

经部分中小股东提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社会各

界公开征集重组方，以加快公司恢复上市的工作进度。本次公开征集重组方的具

体情况如下： 

        一、创智科技基本情况 

创智科技因 2004 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亏损，于 2007 年 5月 24

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为彻底清理公司历史遗留问题，2010年 8月 23日，深圳

中院裁定对创智科技进行破产重整；2011年 5月 27日，深圳中院批准公司重整

计划。公司《重整计划》对重组方的要求及收益有明确约定，如果意向重组方的



 

重组方案能够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届时将无偿获得全体股东共同让渡的

71,734,113股公司股权。 

由于公司第三、第四大股东所持有公司股权仍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无法

按照《重整计划》的要求完成划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已经因此两次延期。

如果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完毕，公司可能最终破产。 

截至 2011年 12 月 31日，创智科技总资产为 8,692.49万元，净资产为

7,838.23万元。 

        二、重组意向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重整计划》，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创智科技的重组意

向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重组意向方应为境内法人，具备收购及重组创智科技的实力，拥有优质

资源或资产，有切实可行的将优质资源或资产注入创智科技、提升创智科技综合

实力的计划。 

重组意向方拟注入的资产应满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并满足中国证监会 2012年 01月 19日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的问题与解答”之“借壳重组标准与 IPO

趋同”审核理念的规定，注入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资产。  

2、重组意向方应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

收购方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未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

状态；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最近三年无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等。 

3、重组意向方应满足《重整计划》对重组方的要求，包括：（1）向创智

科技注入评估价值不少于 20亿元且未来三年每年净利润不低于 2.5亿元的资产，

且该类资产应当符合证券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2）为创智科技无偿提

供不少于 5,000万元的资金支持，用于维持创智科技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



 

准之日至资产注入完成前所必要的运营、管理费用，支付重整费用，以及偿还债

权所需的资金；（3）对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但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在《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仍能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比例获得清偿；（4）

在重组过程中应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向创智科技注入等值资

产或现金，以解决创智科技原大股东创智集团拖欠其的 142,914,082.76 元债务

事宜。 

    三、重组意向方递交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意向受让方请于 2012年 5月 18日 18时之前向创智科技提交重组意向书及

以下相关资料： 

1、重组意向函。 

2、重组意向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简介，包括历史沿革、主营业务介绍、管理

团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章程、联系方式等。 

3、重组意向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4、提供初步重组方案、拟注入资产和业务的基本情况、收购资金来源、时

间安排及未来发展规划。 

5、重组意向方内部决策文件。 

6、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 

7、递交重组意向文件人员的授权资料（包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资料均须加盖公章。 

四、重组方的遴选及后续安排 

公司将在公开征集截止日后 2个工作日内公告征集情况。公司董事会将聘

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并邀请部分股东代表参与对意向重组方的遴选工作。董事会在

10个工作日内择优选择重组意向方并签署重组意向书。 



 

重组意向方应审慎评估自身重组条件，为最大限度避免出现重组方因自身

原因耽误重组时机，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重组意向方应在签署

重组意向书的3个工作日内向创智科技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5,000万元整并汇入第

五条所列创智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如因以下情况造成重组无法顺利实施，上述

保证金将不予退还：（1）重组意向方单方面终止重组；（2）拟注入资产财务指

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后未能达到《重整计划》的重组要

求；（3）重组意向方由于自身不具备重组实力、或在业务、财务或法律方面存

在瑕疵等情形，造成重组无法实施。 

    五、指定的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帐号：7411010182600266421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龙 

联系电话：13258103516 

传真：028-85987125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号 5号楼 50231 室 

邮编： 610000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月 28日                                                           


